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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为加强村级公共卫生服务管理，规范乡村医生及村计划生育专干绩效考核，强化村卫生所（室）及计划生育专干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涵建设，根据《南县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方案（试行）》文件精神，现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逐步建立科学的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体系，进一步调动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
二、工作目标
督促指导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认真履行公共卫生服务职能，规范服务行为，在农村居民获得公共卫生服务的同时改善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的待遇，促进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络的可持续发展。
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考核方式，考核结果向社会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二）坚持定期考核与不定期督查相结合。
（三）坚持奖优罚劣，以考兑补。建立村级绩效考核制度，根据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承担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的完成情况，发放补助。
四、考核对象及考核内容
（一）考核对象：经县卫健局确认的、承担一定区域内居民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的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基本条件是：在县卫健局注册、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或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在村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国家规定公共卫生服务的乡村医生。由村级换届选举产生并聘用的村级计生专干。
（二）考核内容：以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完成情况、参与公共卫生管理情况和群众满意度等为主要考核内容。具体如下：
1.建立居民健康档案。以妇女、0-6岁儿童、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人高血压病、糖尿病、精神病等人群为重点，为辖区居民建立统一、规范的居民基本健康档案，并逐年完善。
2.健康教育。向居民提供健康教育宣传和咨询服务，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并定期更新内容，对辖区居民开展健康知识讲座等健康教育活动。
3.预防接种。协助组织适龄儿童到乡卫生院接种及配合做好登记工作等。
4.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及时发现、登记并报告辖区内发现的传染病病例和疑似病例以及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参与现场疫点处理。
5.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工作。逐步完善辖区内确诊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登记管理，定期进行随访，并进行必要的健康指导。
6.孕产妇保健。及时发现孕妇，动员其到乡卫生院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定期接受孕产妇保健管理；进行孕期营养、心理等健康指导，协助追踪高危孕产妇，动员孕产妇住院分娩；开展产后访视和母乳喂养指导，了解产后恢复情况并对产后常见问题进行指导。村计生专干协助乡村医生完成相应卫生计生工作。
7.儿童保健。开展新生儿访视，协助为辖区内的婴幼儿建立0-6岁儿童保健手册并接受儿童保健系统管理，积极宣传儿童保健知识和开展必要的健康指导。
8.老年人保健。协助对辖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登记管理，进行健康危险因素调查和一般体格检查，提供必要的健康指导。
9.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协助对辖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登记管理；在上级专业人员指导下对在家居住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治疗随访和康复指导。
10.村卫生所管理。执行卫生行政部门的各项政策措施情况以及各项卫生政策宣传情况。
11.乡村医生签约式服务。年度乡村医生签约式服务完成情况，居民知晓率、签约率，资料收集整理，纳入绩效考核范围。
12.各类卫生信息登记、统计、报告。
13.居民满意度评价。
五、考核方法和程序
（一）成立武圣宫镇村级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工作专班及武圣宫镇基本公共卫生绩效考核监督工作专班，负责考核全镇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的具体组织实施。
1.绩效考核工作专班
组  长：罗  琳
副组长：金爱华、彭  聪
成  员：雷爱军、姚庆林、廖  燕、丁方能
2.绩效考核监督工作专班
组  长：周啸帝
副组长：胡浩文
成  员：武  纯、杨元英、汤  灿、宋  敏、黄红亮、杨小群、聂卓文
（二）镇卫生院制定相应的考核工作方案，成立考核工作专班。工作专班负责对辖区内村卫生所（室）承担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的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进行考核，采取查阅资料、现场考察、抽查核实、入户调查等方式进行。
（三）县卫健局将在镇卫生院考核的基础上，组织考核小组进行抽查复核。复核时充分听取乡村医生、村计生专干、村委会和村民的意见，客观、准确评价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承担的公共卫生工作。考核结果作为发放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承担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的依据。
六、考核时间
（一）镇卫生院对辖区内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的考核每半年进行一次。考核结果将在辖区内进行公示，并上报县卫健局。
（二）武圣宫镇村级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工作专班每半年随机抽取20%的行政村进行复核。上半年考核在7月1日开始，下半年考核在12月底之前完成。并在考核结束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考核结果书面报县卫健局。
七、考核结果应用和经费补助
（一）考核依据《武圣宫镇村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方案》进行评分。总分100分，结果分为四个等次：分值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为合格，60-79分为基本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考核优秀的比例不超过10%。
（二）承担并经考核圆满完成农村公共卫生任务的乡村医生年人均补助总额不低于10000元。
（三）补助经费分为基础补助和绩效补助两部分。
1.基础补助经费。承担公共卫生任务的乡村医生基础补助经费标准为辖区人口数人均2元/人，按照现行经费渠道筹集和发放。
2.绩效考核补助。
（1）公共卫生具体服务内容及相关资料经费发放标准，发放金额=数量×40%+考核分数×60%。
（2）绩效考核补助经费以村为单位，从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总金额占全镇公共卫生经费总额的40%。
（3）绩效考核补助经费以当年公卫经费为标准。
（4）乡村医生考核得分=镇卫生院对乡村医生的考核得分×县级复核率。
（5）村计生专干考核得分=镇卫生院对村计生专干公共卫生工作考核得分×县级复核率。
考核分数80分（含80分）以上的，全额给予绩效考核补助经费；基本合格的，按70%给予经费补助；不合格的，核减全部绩效考核补助经费。
（6）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除核减当年绩效考核补助经费外，还将予以全镇通报批评，限期整改。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乡村医生，取消享受补助资格。
（四）在村级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中提取一定比例（1000元/人左右）的资金，作为村计生专干落实卫生计生工作任务绩效考核专项补助。
八、实施与管理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卫生院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结合本镇实际制定工作计划，明确职责分工，确保村级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工作顺利开展。
（二）加强管理，规范运作
要做到考核公正公开，资金分配合理，资料档案齐全，规章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有序，加强检查和指导，研究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的落实及乡村医生及村计生专干津贴补助足额到位。



